
“投资者保护·明规则、识风险”案例



四十五条规定，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未经过其依法设立的营业场所私下接受客户委

托买卖证券。 

　　《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证券经纪人

应当在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和证券公司授权的范围内执业，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替客

户办理账户开立、注销、转移，证券认购、交易或者资金存取、划转、查询等事宜；åŽ–

（三）与客户约定分享投资收益，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

诺。 

　　《证券经纪人执业规范（试行）》第二十条规定，证券经纪人应在《暂行规定》第十

一条规定和所服务证券公司授权的范围内执业，不得有《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禁止的行

为；第三十二条规定，证券公司的员工从事证券经纪业务营销活动，参照该规范执行。 

　　《证券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第一条规定，从业人员应自觉遵守



员为其理财，则一般认定为从业人员的个人行为，投资者一旦因违规代客理财产生亏损，

投资者只能向从业人员主张权利。 

　　投资者不能盲目相信从业人员违法承诺，应保持理性投资理念，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知

识与经验。投资者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了解证券市场各类业务规则、产品，分析市场信

息、进行独立判断，不断积累投资经验，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获取投资收益。 


